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职工公派出国（境）行前审批表
	姓名
	
	工号
	 
	部门
	
	政治面貌
	

	职务
	
	身份证号/护照 
	
	联系电话
	

	出访
内容
	□学术会议     □学术交流     □合作研究        □参加比赛     □参加展会     □工作访问

□短期讲学     □工作派遣     □科学考察        □ CSC 全额    □进修         □培训

□境外政府（机构）奖学金项目  □校高级研究学者  □其他______________ 

	出访事由及目的
	

	出访国家

或地区
	1、
2、
3、 
	出访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出访的截止日期是指到达上海的日期）
	邀请单位名称
	

	出 访 费用
出资单位
	校内经费
	校外经费

	
	单位经费
	科研经费
	邀请

方
	境外其

他单位
	自理

	国际旅费
	
	
	
	
	

	境外住宿费
	
	
	
	
	

	境外餐费
	
	
	
	
	

	公 杂 费
	
	
	
	
	

	其他费用
	
	
	
	
	

	1、若由学院承担经费的，还须分管相关经费学院领导签字或附上学院学术发展部资助审批意见复印件；
2、校外经费请详细说明出资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费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

	教务科意见（B楼121室）：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所在系及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       年  月  日（建筑：王一；规划：卓健；景观：章明；建科：高军；行政：叶青；专职科研等：各团队负责人；博士后：合作导师）

	0、严格按批件的时间段（注意时差）及出访城市进行出访，因随意变更出访时间和城市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
1、了解教师目前思想政治状况（理想信念、政治立场、道德情操等）；
2、国内外形势和政策教育；

3、出国（境）期间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外事纪律；

4、出国（境）期间严格按照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基本要求规范自己言行，造成不良后果的根据规定要受相应处罚；

5、出行目的地必须和申请地一致，不得擅自更改行程，不得擅自延长在外停留时间，严禁前往敏感国家或地区；

6、出国（境）期间，若受到前往国家或地区专门机构的调查或不公正待遇，应保持冷静，遇紧急情况及时报告组织或当地使领馆；
7、出访不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科技涉密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若为国际会议或国际比赛，会议或比赛不存在“一中一台”及“两个中国”问题。
8、所填情况均属实，本人愿对所填内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人购买好境外意外伤害保险，且承诺在回国后的2个星期内将因公护照和通行证交至学校出境管理科,并提交“回国人员情况汇报表”和“回访记录表”。  
本人已知悉上述内容，并承诺遵守。      本人签字：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教师公派出国（境）行前教育

	· 前往特定国家或地区

· 首次/长期出国（境）
谈话时间：_________________谈话地点：_________________
基层指派谈话专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基层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 首次出访时已进行过行前教育并在党委备案，此次无需进行行前教育。
基层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请严格按批件的时间段（注意时差）及出访城市进行出访，因本人原因随意变更出访时间和城市造成的后果全部由本人承担。
2、学院教务科备案，安排好出国期间教学课程。工作日因公出国境请学院教务科（Ｂ楼121室）在教务科意见处签字（假期因公出国境，请教师在教务科签字栏备注说明，则无须教务科签字）

3、凡未进行过行前教育、出访超3个月（含）的教职工、去往特定国家（地区）或其他规定的情况均需进行《行前审批表》中的行前教育，本人务必签字；除上述情况外，已进行过行前教育的教师，再次出国（境）无需行前教育，直接在“□”处打钩。
4、如需进行谈话，本人持本表同党委指派的以下专人进行行前教育面谈并签署意见
建筑系：王桢栋； 城市规划系：耿慧志； 景观学系：王敏； 建筑技术科学系：高军
行政队伍：李疏贝；  专职科研（高峰、一流、博士后等）：袁烽
5、携带完成后的《行前审批表》、学术发展部资助通过审批的表格（若申请了资助）至学院B225审核并盖章。
